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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輔導顧問團隊歷次參與「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改善」計畫相關會

議，提供與生態保育措施相關之意見，以及卓蘭鎮公所辦理情形彙整如下： 

 

顧問團建議 卓蘭鎮公所辦理情形 

1. 務必將生態檢核機制納入計畫中以

降低對生態的衝擊，除了防護網以

外是否能結合營造石虎的通道或躲

避處等工程再討論。 

填寫各階段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棲地

生態評估表。 

依據期末審查會議紀錄(無通知本顧問

團出席)，刪除生物通道與防護網。 

2. 後續具體改善應依石虎有無棲地迴

避、縮小、減輕、補償改善。 

依據歷次與水環境顧問團以及環團提

供建議，調整項目如下： 

(1) 將基地往西側方向平移約 40m，增

加生態緩衝地帶與自然邊坡。 

(2) 縮減東側擋土牆長度，取消中央擋

土牆，改為地梁。 

(3) 下照式高燈減少 9盞。 

(4) 增加廣場旁空地、石籠前區域之植

栽面積，掛網植生面積增加

417m2，新增草籽灑佈(類地毯草＞

50g/m2) 8373m
2。 

(5) 停車場面積縮小，碎石級配減少

705m
2。 

(6) 增設 140側排水溝。 

(7) 增設石籠基礎。 

(8) 於引水處增加一座給水門，增加水

源沉澱淨化效果。 

(9) 取消原有之預鑄集水井，改為規格

較大之場鑄集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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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增設消能池及場鑄集水井一座。 

3. 生態池生物放養問題，水生植物外

來種問題，建議以原生種為主。 

生態池大部分仍為外來種，其中僅生態

島之類地毯草為水保植物。 

4. 希望導入教育解說牌系統。 已規劃設置造型解說牌 2座。 

5. 參考水利署提供之生態檢核表進行

各階段之生態檢核。 

填寫各階段之生態檢核自評表與棲地

生態評估表。 

6. 建議圖中可標示植栽的位置及數

量，以黃連木取代落羽松也可達到

同樣的景觀效果，苗栗特色的水柳

也是很好的選擇，建議利用當地既

有的原生植物特色才能有亮點。 

變更設計圖中已標示植栽的位置及數

量，落羽松及其他物種仍維持原設計，

惟部分物種(紅楠與樟樹)屬原生種。 

7. 造林計畫建議將所有樹種列出來，

不建議種植單一物種，另外灌木在

森林底下後續維管會出現問題，不

建議種植。 

12 月 5 號石虎保育協會函文建議植栽

種類，公所表示目前規劃 9種物種，其

中 4 種為協會建議採用物種。(顧問團

尚未取得設計圖) 

8. 石籠覆土就會有植被植物自然生

長，不須特別植栽，等到草長出來

就會有自然的景觀效果。 

目前植栽規劃於人行步道與生態池周

圍，掛網植生面積增加 417m2，其餘空

地新增草籽灑佈(類地毯草＞50g/m2) 

8373m
2。 

 



一、 107年 1月 26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相關生態保育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各計畫相關生態保育問題，如石虎移動路線，第

一批次已核定計畫，將各提案計畫內容檢討調整並修正工程內容；

第二批次提報計畫，後續設計時，將對於生態影響程度降至最低，

如涉及棲地環境敏感應提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保育措施納入

工程設計。 

二、 107年 2月 27日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畫願景與生

態保育專家座談會 

本計畫於 107年 2月 27日舉辦「苗栗縣卓蘭鎮大安濕地公園亮

點計畫願景與生態保育專家座談會」，邀請各相關單位參加會議，

會議中討論地方發展如何兼具生態保護讓水環改善計畫更完善為此

次座談會的目的，並說明水環境改善計畫與大安濕地公園計畫之緣

起與目的，本次會議結論為避免因資訊取得的內容不相同而造成誤

會，應該加入不同聲音及立場共同進行討論以達到平衡，共同集思

廣益如何讓石虎議題化危機為轉機，並以維持苗栗特色同時能夠做

出亮點為目標，透過不同單位一同努力完成。 

三、 107 年 4 月 2 日「苗栗縣卓蘭大安濕地公園亮點計畫願景與生

態保育專家現勘會議」 

苗栗縣卓蘭鎮公所於 107 年 4 月 2 日舉辦「苗栗縣卓蘭大安濕

地公園量點計畫願景與生態保育專家現勘會議」，邀請專家及各相

關團體共同進行現勘討論，進而提出明確做法以減少對生態保育的

傷害及納入未來生態環境改善的準則，建議儘量縮小施工範圍，待

整地完成儘速恢復外圍綠地樣貌(補償)，以恢復回石虎之棲地。 

四、 107年 5月 18日「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畫」督導

會議 



本計畫於 107年 5月 18日「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

畫」督導會議，本次會議結論為落後原因及對策應撰寫詳細並說明

清楚以利於扭轉進度落後的劣勢，工地現場需加入危害告知相關事

宜。生態議題可參酌西湖溪案在施工期間請石虎協會或其他保育團

體針對施工人員進行教育訓練，避免再產生其他爭議。 

五、 107年 5月 22日拜訪苗栗縣卓蘭鎮公所 

大安濕地公園計畫配合生態學者的建議目前正在微調及變更設

計階段，另外，顧問團建議大安濕地公園查核簡報中加入生態保育

的迴避、縮小、減輕、補償措施及對策。 

大安溪環境改善計畫目前已請顧問公司針對自行車道做初步的

規劃設計，並將卓蘭大峽谷整體風貌及周邊改善加入計畫，而老庄

溪預計提案，目前僅有構想並未進入初步設計規劃階段。 

六、 107年 9月 13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諮詢會議 

本計畫於 107年 9月 13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諮詢會

議，本次會議結論為苗栗觀光價值在於屬於苗栗特有及原生的地景

特色，若在原始的苗栗特色地景之下出現人造生態景觀的確稍顯突

兀，建議公所在容許範圍內減做及修改，工程單位在設計時可能都

會忽略這點，希望後續能以找回苗栗地景特色為考量進行設計。若

要縫合藍綠帶，可改善堤岸與防汛道路，增加動物通道與自然舖面，

讓野生物能順利進到河川與高灘地的草地環境，減少路死機率或阻

隔。 

七、 107年 12月 18日「106年度苗栗縣政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輔

導顧問團」業務督導會議 

本計畫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召開業務督導會議，會中討論因水

環境工程與生態之本質原為相對性，兼之目前縣府依照中央機關頒



布之生態檢核機制導入實作時亦產生諸多執行疑義，值得重視在於

生態檢核成果(含改善措施)對於生態團體之期待與建議仍有落差，

為減少此情況，縣府研擬工程生態自主檢查表、各級距規模工程訂

定實施生態檢核停留點、工程預算編列生態調查勞務費用及設計監

造勞務納入生態檢核專業評量等事項，以期工程與生態間之平衡，

將建立之生態諮詢平台機制。 

八、 107年 12月 26日大安溪生態督導會議 

本次會議為針對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計畫辦理生態督導會議暨

現勘，卓蘭鎮公所因應環團疑慮暫時辦理停工，待周圍植栽完成後

再復工，周圍植栽部分採用環團建議之物種。公所將先進行周圍環

境植栽復育計畫，目前人形設施周圍已完成部分植栽，其中部分為

外來種為景觀用途；另增加種植之類地毯草為水土保持常用草類。

工地西側空地將進行造林計畫，預計 108年 2月中開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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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吳國正

電話：037-559601

傳真：037-358151

電子信箱：kenny80276@ems.miaoli.gov.tw

受文者：本府水利處（水利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水利字第10701876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府107年9月13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諮詢

會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7年8月29日府水利字第1070170219號開會通知

單辦理。

二、請各核定提報案件單位將本次生態諮詢會議紀錄及會議中

所提之中區工作坊會議紀錄一併納入細部設計及施工考

量，以利案件後續執行順利，相關紀錄如附件。

正本：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苗栗縣卓蘭鎮公所、本府農業處（漁業科）、本府水利處（下水

道科）、本府水利處（水利科黃技士麗文）

副本：本府農業處（自然生態保育科）(含附件)、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本府水利處（水

利科）

保存年限:
檔　　號:



苗栗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諮詢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107年 9月 13日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四樓水中心 

主持人：張坤源科長 

一、大安溪生態景觀改善工程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與縣道 140的交界設排水溝，深 85公分，寬 70公分，建議

改為砌石緩坡的生態草溝設計，若有安全疑慮用混凝土代替

也可以，另外建議設置動物逃生通道。 

B. 石籠上方不需全面覆土，部分覆土即可並調整高差。 

C. 落雨松、輪傘莎草均為外來種，且較適用在都市景觀，苗栗

的生態環境也不適合存活。建議大安溪高灘地原有的甜耕子

草、芒草及蘆竹就是屬於原生及特有的生態特色，不須強加

其他不屬於當地特色的景觀物種。 

D. 後續維管工作石虎協會樂意與公所合作，可以協助監測調

查，例如一年一次的植栽調查，或是在動物通道及緩坡設計

協助架設相機監測是否有石虎或其他動物的活動蹤跡，若有

即可作為此案最好的亮點及宣傳，亦是找回河川生命力最好

的證明。 

2. 苗栗縣政府水利處水利科 張坤源 科長 

A. 苗栗觀光價值在於屬於苗栗特有及原生的地景特色，若在原

始的苗栗特色地景之下出現人造生態景觀的確稍顯突兀，建

議公所在容許範圍內減做及修改，工程單位在設計時可能都

會忽略這點，希望後續能以找回苗栗地景特色為考量進行設

計。 

3. 逢甲大學輔導顧問團 張集益 顧問 

A. 建議圖中可標示植栽的位置及數量，以黃連木取代落羽松也

可達到同樣的景觀效果，苗栗特色的水柳也是很好的選擇，

建議利用當地既有的原生植物特色才能有亮點。 

B. 造林計畫建議將所有樹種列出來，不建議種植單一物種，另

外灌木在森林底下後續維管會出現問題，不建議種植。 

C. 石籠覆土就會有植被植物自然生長，不須特別植栽，等到草

長出來就會有自然的景觀效果。 

 



二、苗栗龍鳳、外埔漁港排水及環境整體營造工程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此案套圖結果不在「重要石虎棲地保育評析」的石虎重要棲

地內，所以不需關注在石虎的議題上。 

三、後龍溪後龍大橋上游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第一批計畫僅提供大安濕地公園亮點計畫的設計圖給台灣石

虎保育協會，請縣府亦提供西湖溪整體環境營造計畫的設計

圖，目前資料只有示意圖，無法確認對生態的具體影響。 

B. 第二批計畫僅有點位與工作計畫書，請後續提供初步設計與

細部設計資料。 

C. 請問第一批與第二批在工程計畫提報核定階段的生態背景團

隊為何?並請提供生態資料蒐集調查、生態保育對策的相關結

果。 

D. 文獻蒐集工作應再加強，林務局與屏科大等研究單位的生態

研究資料不見於各計畫規劃背景中，請生態背景團隊補充。 

E. 若無法先掌握河川生態特性，了解棲地特性與物種需求，如

何找回河川的生命力? 請規劃團隊應加強相關生態背景的論

述，並且調繪工程區域的棲地圖，針對水環境共域物種的，

據以提出符合前瞻水環境的規劃。 

F. 若要縫合藍綠帶，可改善堤岸與防汛道路，增加動物通道與

自然舖面，讓野生物能順利進到河川與高灘地的草地環境，

減少路死機率或阻隔。 

G. 河川高灘地為汛期洪氾區，因常受河水擾動，而保持草地環

境。若維持自然草地、灌叢疏林環境，可作為緩衝區與維持

地下水補助，降低極端氣候降雨造成的災損。亦有多種保育

類動物棲息於高灘地，包含石虎、鵟、食蟹獴、紅隼等，並

有多種稀有植物分布，如百金花(VU,易受害)、臺灣大戟(NT,

接近威脅)是位於濱溪草地。應保存目前低度開發，維持植被

類型的多樣性，以及地表的透水性。以上述原則，建議苗栗

縣政府水環境建設調整，如以下所列： 

a. 取消或縮減高灘地的硬體工程，避免後續長期維護管理的困

擾與支出，並將對野生物的影響降到最低。建議取消後龍溪

沿岸與周邊環境改善計畫的滑輪溜冰場、後龍溪後龍大橋上

游周邊環境改善計畫的壘球場，另高灘地的自行車道不需有

路網系統，只需一條連接即可休憩與兒童遊戲區。 



b. 除了大安濕地亮點計畫外，不建議於高灘地設置生態池，溪

流原本即有自淨與溼地特性，強加景觀生態池僅是讓景觀與

周邊地景產生突兀，並徒增後續維管的困擾，如後龍大橋上

游周邊環境改善計畫中的景觀生態池。 

c. 建議高灘地的草坪規劃應重新檢視河灘地的植群類型，劃設

人為利用區、緩衝區與河川草地生態維持區，維持藍綠帶綜

橫向的的連結性，避免均質的短草地。 

四、田寮圳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1.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陳柏豪 理事 

A. 如簡報內容所示此案不在石虎重要棲地內，故不需關注於石

虎議題上。 

 



「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畫」 

生態督導現勘紀錄 

 

一、 時間：民國 107年 12月 26日星期三 下午 1時 30分 

二、 地點：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工地 

三、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記錄：劉煜彤 

四、 現勘照片 

 



五、 現勘結論 

1. 卓蘭鎮公所自主辦理停工，待周圍植栽完成後再復工。 

2. 卓蘭鎮公所與會代表表示：「本案涉有多項生態議題，將先行辦

理硬體設施停工，先行完成生態復育及補償措施」，有關卓蘭鎮

公所自主性停工，相關生態保育爭議未妥善處理前，暫停施作

硬體設施，苗栗縣政府予以肯定，後續應先完成配合國營事業

合作辦理之植樹造林計畫以利生態復育，相關造林樹種亦應洽

請相關生態保育團體提供建議。 

3. 卓蘭鎮公所將先進行周圍環境植栽復育計畫，目前人形設施周

圍已完成部分植栽，其中部分為外來種為景觀用途；另增加種

植之類地毯草為水土保持常用草類，詳細資料如附檔。 

4. 西側空地將進行造林計畫，請卓蘭鎮公所加速進行。 

5. 卓蘭鎮公所自主辦理停工，待周圍植栽完成後再復工。 

 




